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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109 年度第 2 梯次產訓合作職前訓練招生簡章  

一、訓練宗旨：為培訓符合產業需求之人力，並積極結合產業界訓練資源，共同合作辦理職前訓練，以增
進就業機會及落實訓用合一。 

二、招訓對象： 

具就業意願之國民及具有居留身分之新住民，15 歲以上，男女不拘，符合各職類參訓資格、品行良好
及適合招訓職類訓練體能者（無就業意願者請勿報名）。 

洽詢電話：07-783-5011#132、133、134 本中心自辦職訓組 

三、受訓（上課）時間、地點： 
（一）受訓（上課）時間：週一至週五，每日8時15分至16時30分，實習訓練期間配合各合作廠商時間為

準。課程安排得依實際狀況調整至例假日上課。 

（二） 上課地點：本中心大寮職訓場域（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300號，高雄捷運公司大寮機廠內，從高雄
捷運橘線大寮站1號出口右轉步行約10分鐘）。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將車輛停放於周邊道路
停車格內步行前往。 

（三） 訓練期間： 109年8月21日至109年12月22日，共684小時。 
（四） 每班預定招訓人數：20人。 

四、訓練班別： 

班別
名稱 

參 訓 資 格 訓  練  內  容 
預定實習規劃 

(如有更動以中心安排為主) 

工
業
自
動
化
工
程
師
班 

一、對工業配線與可
程式控制工作有興趣
且熱忱者。 
二、結訓後願意從事
本行業者。 

一、學科：基本電學、電工法規、電工機械、檢定學科、AUTOCAD 電腦繪圖與
識圖實務，並熟悉本職能相關知識。 
二、技能：低壓配線控制電路裝配與檢修實務、PLC 可程式控制應用實務(三菱
PLC 或西門子 PLC)、HMI 人機介面實務、屋內裝修實務、用電設備檢驗丙級檢
定實務、綜合應用實習、工業配線丙級檢定實務，可至高捷等合作廠商現場實
習，使受訓學員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與實作，適應工作上需要。 
三、目標：於結訓後能依照電氣圖說、資料或樣品，準備適當材料及機具，從
事電機方面裝配、檢修的工作，具備電力控制及設備自動化操作應用之能力。 
四、證照考試：輔導參加工業配線丙級、用電設備檢驗丙級技術士證照檢定。 

【備註】常用手工具、檢定用工具及上課書籍等需自行準備。 

高雄捷運、維立電機、
正宇電機事務所、元旭
電機、工富電機、春鼎企
業、神州企業、惠民實業、
麒鎮電機、旭大電機、汎武
事業、傳盛自動化、信鼎技
術服務股、金陽機電工程
等…廠商陸續增加中 

汽 
機 
車 
修 
護 
班 

一、對汽機車修護有興

趣且熱忱者。 

二、結訓後願意從事本

行業者。 

一、學科：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使能適應工作上需要。汽車及機車原理、噴
射引擎原理。 
二、技能： 
(一)汽車修護：含汽車引擎(汽油引擎及柴油引擎)、汽車底盤、汽車電系(汽

車電機)、汽車冷氣空調及油電混合車，加強汽車實車檢測、診斷及故障排除
能力。 
(二)機車修護：含化油器機車、噴射引擎機車及電動機車(Gogoro)，拆卸、

分解、檢查、及組合；機車電系及噴射引擎式機車實車檢測、診斷及故障排除。 
三、證照考試：輔導參加汽車修護乙級技術士及機車修護丙級技術士證照檢定。 
四、本中心為全國唯一，實習操作 2 人一部汽車，每人一部機車，實做時間多，
技能更精進，就業更便利。 

保時捷汽車、高都豐田汽車、

日產汽車、馬自達汽車、現代

汽車、福特汽車、本田汽車、

其他汽車保養廠、汽車輪胎與

定位廠、汽車改裝廠…等；光

陽機車、三陽機車及山葉機車

等經銷商服務據點。 

水 
電 
裝 
修 
實 
務 
班 

一、對水電裝修工作有

興趣且熱忱者。 

二、結訓後願意從事本

行業者。 

一、學科：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使能適應工作上需要。電學常識、電工法規、
識圖與繪圖。 
二、技能：屋內管線及用電線路裝置、控制實務、屋內配線實務、屋內管線裝
配與管線維修實務、配管實務、瓦斯器具裝修。 
三、目標：使能正確使用工具及材料，並能依施工圖說正確配置線路、安裝器
具。達到室內配線乙級、自來水管配管丙級、特定瓦斯器具裝修丙級之能力，
並輔導考照。 

順清工程行、華燈市、跨世紀

熱水器、傳賢企業、慶發機電

工程公司，聖發長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全家福工程有限公

司、巨鼎電機事務所、境展實

業、百洲機電、富將水電行、

勝倫實業。 

美
髮
設
計
師
養
成
班 

一、具擔任美髮工作有
興趣熱忱者。 
二、結訓後願意從事  
本行業者。 

特色教學:1.真人模特兒剪髮教學 2.實習美髮院 3.安排公益義剪活動及真人實習
訓練。 

ㄧ、學科:2020 年流行資訊、顧客諮詢、成長課程。 

二、技能 1.男士剪髮： 現代英式油頭、蛋頭、三本頭、寸頭、飛機頭、韓式流
行髮型、栗子頭、等髮型。2.女士商業剪、燙、染髮造型：各式長髮型層次，各
式鮑伯髮型變化、各式短瀏海髮型。3.染髮：染髮觀念、二段髮、三段髮、多重
髮分析處理、各種挑染技巧髮&去色,漂髮與去色操作、特殊染。4.吹風造型：髮
型如何形成之原理認知直捲原理、C 型吹風原理認知造型吹風技巧、光澤度的
創造、手吹捲浪漫線條吹整技巧、手雕塑美感技巧。5.頭皮護理 SPA、紓壓按摩。
6.編梳髮造型：新娘髮型等等。 

三、培訓美髮學員成為快剪師、全方位設計師助理、染護師等相關工作技能、
輔導美髮丙級技術士證照。 

【備註】本中心提供下列材料︰單頭假髮 2 頂、假髮 4 頂、借用頭顱、腳架、
裁剪梳、噴水器、壓嘴夾等。（其他如剪刀、電推…等須自備） 

合作店家: 

1..精緻剪髮:東亞男士髮型、動
廣告複合式造型剪髮、艾提歐
剪燙染。 

2 全方位沙龍: A-Co 髮藝沙龍、
米提髮容造型、Lin sone 、yami

髮型沙龍、洗頭殿、ZIP 沙龍、
芳齡髮型沙龍、艾倫整體造型
美學、沛純髮型設計。 

3.快剪店: JIT 快速剪髮、CQ2

快剪專門店、D.K.S 精剪髮藝。 

 等專業沙龍合作。 

美
容
彩
顏
造
型
班 

一、對美容行業有興趣

且熱忱者。 

二、結訓後願意從事本

行業者。 

一、學科：皮膚構造專業理論、皮膚生理學、皮膚清潔原理、膚質分析、問題

皮膚處理、醫學美容、經絡美容、認識人體 14 經絡、化妝品架構分析、專業

護膚、醫學美容、色彩學、整體造型美學、化妝設計、行銷經營管理、顧客關

係管理。 

二、技能：編梳髮型設計、新娘包頭造型設計、整體造型設計、時尚新娘妝、

晚宴新娘妝、開運修眉、開運彩妝、臉部彩妝修飾技巧、美姿美儀、淋巴與肌

肉按摩、專業護膚、臉部按摩技巧、美體按摩技巧、經絡開背按摩、頭部 SPA

刮痧、紓壓放鬆護理、腹部淨化課程、熱石按摩、手足保養、藝術指甲彩繪、

凝膠彩繪、美睫技術、美容 SPA 芳療、孕產婦按摩護理及輔導美容丙級技術士

證照。 

媚登峯集團美容公司、佐登妮絲

美容公司、葛洛莉 SPA 美容館、

彭村梅美容公司、愛子仕女美容

館、雅嘉莉抗氧化 SPA 美妍館、

甜心時尚美睫館、蘋秀美容 SPA

會館(每期產訓實習廠商將依照

廠商需求人數略做調整)。 

輕 
食 
餐 
飲 
實 
務 
班 

一、對餐飲有興趣且熱

忱者。 

二、結訓後願意從事本

行業者。 

三、錄取後須繳健康檢

查合格表（檢查結果不

得有 A 型肝炎、手部及

各式傳染病等）。 

一、學科：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使能適應工作上需要。（餐旅業概論、成本

計算、熱量分析） 

二、技能：輕食料理製作、異國料理、宴會餐點擺設及規劃、餐飲服務技術、

飲務調製技能（蔬果雕刻、雞尾酒調製、酒類認識、茶類調製、咖啡拉花、咖

啡畫雕）、烘咖啡豆技巧、基本西餐認識、西餐廚房實作、展店經營認識。輔

導考取飲料調製丙級證照。 

君鴻酒店、漢來飯店、康橋飯

店、華王飯店、巴莎諾瓦餐廳、

怕喇咧咖啡等廠商，陸續增加

中。 

食 

品 

烘 

焙 

班 

一、對食品烘焙有興趣且
熱忱者。 

二、結訓後願意從事本行
業者。 
三、錄取後須繳健康檢
查合格表（檢查結果不
得有 A 型肝炎、手部及
各式傳染病等）。 

一、學科：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使能適應工作上需要。（烘焙概論、烘焙計
算、營養學） 

二、技能： 

1.針對食品烘焙行業及未來發展方向之各項服務項目為訓練內容，使學員正確
了解食品業之服務道德及技藝。 

2.西點、麵包、蛋糕之正確製作方法及相關知識。 

3.輔導參加烘焙食品丙級技術士證照檢定。 

漢來巨蛋點心坊、多那之(麵包
部、蛋糕部及各分店)、生力美
食、皓月麵包店、多喜素餅、
森森麵包、大潤發、家樂福麵
包部及愛倫烘焙等西點烘焙廠
商，陸續增加中。 

地 

方 

風 

味 

小 

吃 

班 

一、對小吃料理製作有興
趣且熱忱者。 

二、結訓後願意從事餐飲
行業者。 
三、錄取後須繳健康檢查
合格表（檢查結果不得
有 A 型肝炎、手部及各
式傳染病等）。 

一、學科：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使能適應工作上需要。（食物學概論、餐飲

衛生安全、營養學、成本計算、官能品評等） 

二、技能：1.針對米、麵食、食物製備、各類小吃、等餐飲行業未來發展方向

之各項服務項目為訓練內容，使學員正確了解餐飲製作之從業道德及技藝。2

米、麵創意小吃 (例:各式米食粿類、各式麵食包點、糕點類、異國料理等)相關

料理餐點及之正確製作方法及相關知識。3. 輔導參加丙級相關職類技術士證照

檢定(中式米麵食、中式麵食及食物製備職類)。 

漢來飯店、國賓飯店、異人
館、享溫馨、高雄物產館、
聯上餐飲集團等廠商陸續增
加中。 

五、報名方式及注意事項： 
（一）線上暨通訊報名：  

1.報名日期：109 年 6 月 16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19 日 
2. 線上暨通訊報名程序：報名表、職業訓練諮詢紀錄表、最近一吋半身照片一張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請
黏貼於報名表上）、報名日期前 1 個月內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明細表）、學歷證件影
本、28 元標準回郵信封。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勞工須檢附「職業訓練推介單」（僅供招生
甄試使用，非職訓生活津貼審查）  

3.報名管道 
（1） 線上報名：輸入本中心網站網址 http://www.ktec.gov.tw，點選「職業訓練」→線上報名。

加入會員→登錄報名資料→資料登錄完畢後上傳報名應繳資料，本中心審核通過後即核發准考
證。經通知有缺交應繳資料者，應於 109年 7月 20 日前補繳，始完成報名手續。 

（2） 通訊報名：請至各受理現場報名地點索取或逕至本中心網站下載招生報名表，填寫完畢後，
於報名人簽章處親自簽名，連同報名應繳資料，於信封上註明「產訓合作報名」字樣後，以
掛號郵寄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自辦職訓組收（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 300 號），並
於 109 年 7 月 20 日前寄達（以寄達日為準），始完成報名手續。經通知有缺交應繳資料者，應
於 109 年 7 月 20 日前補繳，始完成報名手續。 

（二）現場報名：  
1.報名日期：109 年 6 月 16 日起至 109 年 7 月 17 日（週六及假日恕不受理現場報名，請善用線上報名
管道）。 

2.報名時間：上午 8：30 至 12：00；下午 1：30 至 5：00。 
3.現場報名應繳資料：正楷填寫報名表、職業訓練諮詢紀錄表各 1 份，最近一吋半身照片一張及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請黏貼於報名表上）、報名日期前 1 個月內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明細
表）、學歷證件影本。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勞工須檢附「職業訓練推介單」（僅供招生甄
試使用，非職訓生活津貼審查）。 

4.受理現場報名地點： 

地點 地址 電話 服務時間 

自辦職訓組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300號 07-7835011 上午8:3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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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鎮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1樓 07-8220790 下午1:30~5:00 
左營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左營區忠言路189號1樓 07-5509848 

三民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順二路468號10樓 07-3837191 

楠梓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楠梓區學專路 777號 07-3609521 

鳳山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鳳山區中山西路 235號 07-7410243 

岡山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岡山區民有路27號 07-6228321 

（三） 經公立就業服務站開立「職業訓練推介單」推介之「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之非自願離職勞工」，請
於招生報名期間內將推介單繳交至本中心報名，必須錄取與開立推介單相同職類方可請領補助。 

（四）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明細表）請至勞保局高雄市辦事處（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中正
一路 304 號；電話：07-7275115）或勞保局高雄市第二辦事處（地址：高雄市鳳山區復興街 6號；
電話：07-746-2500）申請。另亦可自行使用自然人憑證於勞保局網站申請下載，如欲委託本中心
代為查詢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者，現場報名及通訊報名者者請填妥報名表之同意書，線上報名者請
勾選「同意委託本中心代為查詢報名所需勞工保險個人投保明細｣，經本中心代為查詢、審核無不
得錄訓情事後，即寄發准考證。 

（五） 在營待退官兵推薦參加者，須由服務單位上校以上編階之部隊長出具推薦同意函(註明退伍日期)，
並將推薦同意函連同報名應繳資料於報名期間內一併繳附。報名時應於報名表之報名身份別欄中勾
選「國軍薦送官兵」身份，並於國軍薦送官兵欄中詳細填寫相關資料。 

（六） 錄訓後如有毒癮、酗酒、賭博及暴力滋事等惡習劣行為者，應依本中心規定議處。 
（七） 報名食品烘焙班、輕食餐飲實務班及地方風味小吃班之錄取者，應於報到時繳交公立醫療院所或

教學醫院開具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合格體檢表，請欲報名者自行衡量健康狀況再行報名。 
（八） 逾期或證件不齊者恕不受理，且報名者所繳資料概不退還。 

六、招生甄試時間、內容與原則： 
（一） 本次招生之甄試、放榜、開訓及結訓日期，因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流行期間，如因

疫情發展，而使本中心有採取各種防疫措施之必要（包括但不限於變更活動辦理場地、暫停、延後
或取消招生甄試相關活動及本梯次課程、變更開結訓日期等），均將於原定工作日期前 3 日於本中
心官網進行公告，請務必密切注意本中心官網公告之最新訊息） 

（二） 招生甄試分為筆試及面試兩階段，第一階段為筆試，各班別筆試成績前 50 名考生始具有參加第二
階段面試之資格（與第 50 名筆試成績同分者均具面試資格）。進入第二階段之各班別考生，將依據
面試成績高低順序決定各班正備取名單，錄取對象以經面試評估適訓、具就業意願及兩年內未曾參
加公共職業訓練者為優先（以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為佐證），如經面試評估適訓者少於預
定招訓人數，本中心得不足額錄取。 

（三）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錄訓： 
1.於開訓日(109年8月21日)前180日期間內於各級政府自辦或委辦公共職業訓練已有參訓紀錄者。 
2.曾參加職前訓練課程而被退訓，其退訓日尚於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1 年內。 
3.重覆參加相同班名之職前訓練課程，且其離、退訓日(不含遞補期限內離訓)或結訓日尚於報名班
次之開訓日前 3 年內。 

4.報名班次之開訓日前 2 年內，已有 2 次以上職前訓練參訓紀錄(含中途離、退訓，但不含遞補期限
內離訓)。 

（四） 如報名人數未達招訓人數者，或經面試評估適訓人數低於 15 名，本中心得延長招生報名及甄試時
間或延期、取消開班。 

（五） 筆試時間及地點：考生應攜帶准考證及附有照片可供識別身分之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到場參試； 

筆試日期 筆試時間 參加筆試班別 筆試地點 

109 年 7 月 28 日

（週二） 

上午 9：00 - 10：20 食品烘焙班 本中心大寮職訓場域（高雄市

大寮區捷西路 300 號），筆試場

地配置情形於筆試當日張貼於

大門入口處，如場地因故不能

使用，將另行通知並公告於本

中心網站。 

下午 2：00- 3：20 地方風味小吃班 

109 年 7 月 29 日

（週三） 

上午 9：00 - 10：20 水電裝修實務班 

下午 2：00- 3：20 美髮設計師養成班、工業自動化工程師班 

109 年 7 月 30 日

（週四） 

上午 9：00 - 10：20 美容彩顏造型班、輕食餐飲實務班 

下午 2：00- 3：20 汽機車修護班 

（六） 各班筆試測驗內容：以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相關檢定職類丙級學科測驗試題為主，可至勞發署技能
檢定中心下載學科測驗試題參考（網址：http://www.wdasec.gov.tw，首頁＞熱門主題＞測試參考資
料＞點選各班別所指定科目與檢定職類） 

職類班別 筆試測驗內容 

工業自動化工程師班 以 01300 工業配線丙級學科測驗試題為主。 

汽機車修護班 以 14500 機器腳踏車修護丙級學科測驗試題為主。 

水電裝修實務班 以 00700 室內配線（屋內線路裝修）丙級學科測驗試題為主。 

美髮設計師養成班 以 06700 女子美髮丙級學科測驗試題為主。 

美容彩顏造型班 以 10000 美容丙級學科測驗試題為主。 

輕食餐飲實務班 以 20600 飲料調製丙級學科測驗試題為主。 

食品烘焙班 以 90010 食品安全衛生及營養相關職類共同科目及 07700 烘焙食品丙級學

科測驗試題為主。 

地方風味小吃班 以 09600 中式麵食加工丙級學科測驗試題為主。 

（七） 本中心將依據各班別考生筆試成績，取前 50 名參加面試（與第 50 名筆試成績同分或考試人數未
達 50 人者均具面試資格），各班參加面試考生名單及面試時程表，預訂於 109 年 7 月 31 日 15 時公
告於本中心網站（http://www.ktec.gov.tw/），或於公告後來電詢問，電話：7835011#132、133、134。 

（八） 面試日期：109 年 8 月 4 日（週二），考生請依據本中心公告面試時程表所預定的面試時間準時抵
達面試會場，面試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件（附有照片可供識別身分之身分證、駕照或健保卡）查驗，
面試地點：本中心大寮職訓場域（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 300號），各班別面試場地配置情形將於面
試當日張貼於大寮職訓場域大門入口處。 

（九） 筆試缺考或零分者，不得參加面試；錄取標準依面試成績高低依序錄訓。 

七、錄取公告與錄取報到日期： 
（一） 錄取名單預定 109 年 8 月 6 日 9 時公告於本中心及勞工局網站，甄試成績均以郵件個別送達。 
（二） 報到日期：109 年 8 月 21 日（週五）當日上午 08:30 前至本中心大寮職訓場域（高雄市大寮區捷西

路 300 號）辦理報到手續，逾期未親自辦理報到者視同棄權，由備取依序遞補，額滿為止。報到時
食品烘焙班、地方風味小吃班及輕食餐飲實務班之正取者應繳交報到日前三個月內公立醫療院所或
教學醫院開具之合格體檢表。（體檢內容詳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附表二之食品從業人員），如未
於報到時繳交合格體檢表，除天災、事變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外，至遲應於報到當日 17 時前繳交。
逾期未繳或體檢不合格者視同放棄錄訓資格。(各公立醫療院所或教學醫院完成體檢報告所需工作
日數為 5~8 日不等，請於錄取公告日起盡速選擇得以在報到日前完成體檢報告之上開醫院進行體
檢，以免體檢報告逾期未繳，喪失錄訓資格)。 

（三） 如有班級於開訓 5 日內有缺額，且該班已無備取者可遞補缺額者，本中心得向同職群其他班級之尚
未報到之備取者，依其備取序位（不同班級之相同備取序位者，以個人成績在原班考生相對序位比
較）徵詢轉班遞補缺額之意願，如同意轉班，即應於開訓日或通知之次日至轉入班級報到，其於原
班之備取資格仍予保留。備取資格有效期間內，如原班有招生缺額，轉班人員依其原班備取序位取
得遞補資格者，仍可選擇至原班報到。本中心現有班級之職群分類如下： 

職群 班級 

餐飲職群 食品烘焙班、輕食餐飲實務班、地方風味小吃班 

工業職群 工業自動化工程師班、水電裝修實務班、汽機車修護班 

服務職群 美髮設計師養成班、美容彩顏造型班 

（四） 開訓五個課表日內，連續曠課二個課表日並未提前、或於此二日內向本中心完成辦理請假程序者，
本中心將逕為退訓，並依序位通知備取者報到。 

（五） 備取者應於通知錄取報到日(以電話或簡訊通知)前親自完成辦理報到手續，逾期視同放棄不予錄
訓。經通知錄訓需繳驗體檢表之備取者應於 109 年 9 月 4 日 17 時前按時繳交。 

（六） 各職類備取者有效備取期間至 109 年 8 月 27 日 17 時止（期間如經市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課則順延） 
八、 訓練期間權利與義務： 
（一） 受訓期間學雜費、材料費及勞保費由本中心公費支應（書籍講義及個人用品需自費購買）。 
（二） 非自願離職勞工如符合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身分者，訓練期間得請領訓練生活津貼；惟須於招生報

名截止日前先至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職業訓練諮詢後安排參加適性之職訓，再將
推介單繳交至本中心報名，生活津貼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1 式 3 份請自行留存於錄訓後繳交給職
訓生活津貼承辦單位審核。若同時具有符合特定對象身分者，應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所定之職業訓
練生活津貼。未依規定請領者，將撤銷、廢止、停止或不予核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三） 就業服務法第24條所列特定對象身分者，得依勞動部頒布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規定申請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註：長期失業者須於開訓日前1個月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證明）  

（四） 錄取之學員，於報到時應與本中心簽訂「產訓合作職前訓練契約書」及「推介就業切結書」後，始
得參加訓練，學員權利義務係依契約書規定辦理。簽訂後之在訓期間內，其內容如有變更之必要，
並經依法定程序完成修訂時，學員有配合換約之義務。 

（五） 受訓期間學員應遵守本中心之相關規定，如因故遭本中心勒令退訓或申請退訓事由不符相關規定，
應依契約書規定賠償訓練費用。另本訓練場地係向高雄捷運公司承租，學員須遵守其相關規定。 

（六） 受訓學員於受訓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6款規定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七） 完成全期課程訓練成績及格者，由本中心頒發結訓證書及推介並輔導就業，受訓學員須配合並無條

件同意本中心於結訓後追蹤查詢個人勞工保險資料，以確認輔導就業成果。 
 

九、 其他：甄試或報到當日如逢不可抗力因素而經高雄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則順延之，並於本中心網站 
公布順延日期。 

http://www.kte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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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109年度第2梯次產訓合作職前訓練班招生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自 

貼 

相 

片 

處 

電子信箱 

(E-mail)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或居留證 

字 號 

          國 籍 

□本國 

□外籍配偶 

□大陸地區配偶 

最高學歷 

□國小(含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電  話 

（日） 

（夜） 

行動電話: 

學校名稱  科 系  

□ 畢業 

□ 肄業 

□ 在學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同戶籍地址  

報考職類 

□1.食品烘焙班   □2.美髮設計師養成班 □3.地方風味小吃班  □4.工業自動化工程師班 

□5.美容彩顏造型班 □6.水電裝修實務班 □7.輕食餐飲實務班  □8.汽機車修護班      

＊每人限報考一職類，請審慎選擇，報名完成後，不得變更報考職類。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 

 

(正面，請實貼) 

(本國人限貼身分證影本) 

 (外籍或大陸地區配偶請貼居留證影本)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粘貼處 

 

(反面，請實貼) 

(本國人限貼身分證影本) 

 (外籍或大陸地區配偶請貼居留證影本) 

 

報名應檢

附文件 

1.報名日期前 1 個月內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勞保明細表）。2.學歷證件影本。3.就業

保險法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勞工「職業訓練推介單」。4. 國軍薦送官兵須檢附服務單位少將以

上編階之部隊長出具之推薦同意函。 

報名身份別（僅供招生甄試使用，非訓練生活津貼審查） 

□1.一般身份者 □2.生活扶助戶 

□3.中高齡（45歲至 65歲） □4.原住民 

□5.獨力負擔家計者 

□6.長期失業者 

如欲申請訓練生活津貼，長期失業者須於開訓日前 1 個

月內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證明文件 

□7.更生受保護人 □8.大陸地區配偶 

□9.外籍配偶 □10.身心障礙者(障礙別：             程度：      ) 

□11.就業保險法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勞工(持推介單者)  

報名期間內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開立之職業訓練推介單。 

※生活津貼給付申請書及給付收據 1 式 3 份請自行留存於錄訓後繳交給職訓生活津貼承辦單位審核。 

□12.國軍薦送官兵 

任職單位名稱：                               任職單位電話：                                

任職單位地址：□□□                                                                             

退伍日期：              階級：             薦訓單位：                                        

□13.家庭暴力被害人 

從何種管道得知

報名訊息 

(可複選) 

□1.報紙 □2.向本中心電話詢問  □3.本中心官網和勞工局網站 □4.台灣就業通 

□5.JOB 好康(FB)或社群網站 □6.親友推薦□7.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8.榮服處或官

兵權益說明會  □9.其他(請說明)                                               

是否需要委託本中心代查報名所需勞工保險個人投保明細？ □需要 □不需要，已自行向勞保局申請 

報名同意書 

1. 本人已詳讀招生簡章並願意遵守簡章內相關規定，且已確認本人所填寫及檢附資料正

確無誤，如有偽造應自負法律責任。另同意貴中心基於考試事務、錄取榜示、統計分

析、證書發放與相關訊息之必要，本人所提供之個資得為蒐集、處理及利用。 

2. 本人同意報名資料登錄於台灣就業通網站，並接受貴中心協助辦理相關就業服務，且

同意貴中心查詢個人勞工保險相關資料，以確認資料正確性、核對職業訓練機構投保

紀錄及輔導就業成果。 

3. 本人如同時具有「就業保險法」第 11條第 2 項及第 3項所列之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

願離職者身分及「就業服務法」第 24條第 1 項各款所列特定對象失業者身分時，應依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規定，優先以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者身分請領「就

業保險法」所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如未依規定優先請領「就業保險法」職業訓練

生活津貼，而以特定對象身分申請「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職業訓練生活津貼者，

貴中心得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規定，不予核發「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所

定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已核發者，貴中心得撤銷並予以追繳。 

4. 本人瞭解職業訓練以就業為導向，本人同意配合貴中心結訓後各項就業推介，或至合

作廠商就業，絕無異議，若有違誤，願負法律責任。 

    此致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報名人簽章：                                   (未簽章者視同未完成報名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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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職業訓練諮詢紀錄表 

姓 名  報名班別  

諮詢項目 諮詢事項 

一、參訓動機 1.參訓前所做的準備為：□就業服務中心登記□就業計畫相關市場調查 

  □訓練職類瞭解□其他                                   

2.2年內是否參加過政府職業訓練：□有，參訓次數：        次， 

參訓職類：                                              ，□無。 

二、參訓目的 1.參訓目的為：□學一技之長 □津貼補助 □就業或轉業□考取證照 

              □興趣   □其他                          

2.結訓後的目標：□就業 □升學 □創業 □繼續參加職訓□考取證照 

                □其他                                 

三、就業關聯 1.過去從事何種工作(或職務)(1)                        

                          (2)                        

2.過去失業的原因：□資遣裁減□技能落後□自願離職，原因                  

□想要轉業，原因                □其他                              

3.是否瞭解該報名職類結訓後未來可從事之相關行業內容：□是 □否。                         

四、結訓後就

業期望 

1.結訓後輔導就業希望待遇：□基本工資~3萬元□3萬~4萬元□4萬元以上。 

2.結訓期望工作地點                                                

3.未來想從事何種工作 (1)                                          

                     (2)                                          

五、職業能力

評估 

 

1.過去從事最久的工作是：                ，為期   年   月；□無。                      

2.是否具有技術士證照：□是(請填寫下列項目) □否  

(1)                   職類□甲級 □乙級 □丙級 

(2)                   職類□甲級 □乙級 □丙級 

3.是否具電腦基礎操作能力：□是 □否 

六、參訓助力 1.體能狀況：□正常□有身障手冊 □醫師轉介□其他 

2.家中是否有年長親屬或年幼子女需要照料：□是 □否。若回答”是”，請

問有無接替人選：□有 □無 

3.參訓期間支出是否足夠：□是 □否 

4.參訓期間家中是否需要仰賴你的收入：□是 □否 

5.住家距受訓地點是否有交通問題：□是 □否 

6.其他： 

七、身分 1.曾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或已領取軍人退休俸、公

營事業退休金、或合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退休金：□是 □否 

2. 是否符合領取老年給付資格：□是 □否 

以上「職業訓練諮詢紀錄表」填寫內容經報名人確認無誤。 

報名人簽章：                                        

 

 

本中心地理位置圖： 
 
 
 
 
 
 
 
 
 
 
 
 
 
 
 
 
 
 
 
 
 
 
 
 
 
 
 
 
 
 
 
 
 
 
 
 
 
 
 
 
 
 
 
 
 
 
 
 
 
 
 
 
 
 
 
 
 
 
 
 
 
 
 
 
 
 
 
 
 
 
 
 

 


